
 

 

  

檔案編號：THB(T)CR 1/4651/2019 

 
立法會參考資料摘要  

 
《行車隧道 (政府 )條例》 (第 368 章 ) 

 
《道路交通條例》 (第 374 章 ) 

 
《青馬管制區條例》 (第 498 章 ) 

 
《2020 年行車隧道 (政府 )條例 (修訂附表 1)公告》  

 
《2020 年行車隧道 (政府 )(修訂 )規例》  

 
《2020 年道路交通 (公共服務車輛 )(修訂 )規例》  

 
《2020 年青馬管制區 (使用費、費用及收費 )(修訂 )規例》  

 
《2020 年青馬管制區 (一般 )(修訂 )規例》  

 
 

引言  
 
 在二零二零年四月七日的會議上，行政會議建議，行政長

官指令：  
 

(a) 根據《行車隧道 (政府 )條例》 (第 368 章 )第 3 條，制定

《 2020 年 行 車 隧 道 ( 政 府 ) 條 例 ( 修 訂 附 表  1) 公 告 》

(「《第  368 章修訂公告》」 )(載於附件  A)；  
 
(b) 根據《行車隧道 (政府 )條例》第 20 條，制定《 2020 年行

車 隧 道 ( 政 府 )( 修 訂 ) 規 例 》 ( 「 《 第  368A 章 修 訂 規

例》」 )(載於附件  B)；  
 
(c) 根 據 《 道 路 交 通 條 例 》 (第 374 章 ) 第 7(1C)條 ， 制 定

《 2020 年 道 路 交 通 ( 公 共 服 務 車 輛 )( 修 訂 ) 規 例 》

(「《第  374D 章修訂規例》」 )(載於附件  C)；以及  
 



 

 

-  2  -  

(d) 根據《青馬管制區條例》 (第 498 章 )第 27(1)及 (3)條，制

定《 2020 年青馬管制區 (使用費、費用及收費 )(修訂 )規
例》 (「《第  498A 章修訂規例》」 )(載於附件  D)。  

 
2. 此外，運輸及房屋局局長 (「局長」 )已根據《青馬管制區

條例》第 27(2)條行使權力，制定《2020 年青馬管制區 (一般 )(修
訂 )規例》 (「《第  498B 章修訂規例》」 ) (載於附件 E)。  
 
 
理據  
 
兩條新政府隧道通車  
 
3. 屯門至赤鱲角連接路的北面連接路其中一部分為新建的政

府隧道，已命名為屯門 -赤鱲角隧道 (「屯赤隧道」 )。隧道長約 5
公里，屬雙程雙線分隔車道，連接屯門第 40 區和港珠澳大橋香

港口岸。位置圖載於附件  F。屯赤隧道按計劃最快於 2020 年年

底開通。惟鑑於未能預計的事件，包括近月的新型冠狀病毒疫

情，路政署會密切監察工程進度，評估事件對通車目標的影響。

屯赤隧道通車後，將成為現有的青嶼幹線以外可通往大嶼山的新

道路。  
 
4. 另一方面，當局正興建將軍澳 -藍田隧道 (「將藍隧道」 )，
以期在現有的將軍澳隧道以外提供替代路線，從而應付將軍澳及

觀塘兩區發展所帶來的交通需求。將藍隧道長 3.8 公里，為雙程

雙線分隔車道。該隧道位於觀塘的一端將連接毗鄰東區海底隧道

(「東隧」 )收費廣場的藍田交匯處，而該交匯處則會連接 T2 主幹

路及茶果嶺隧道、東隧和觀塘區內的道路網絡。至於將藍隧道位

於將軍澳的一端，則會連接跨灣連接路和將軍澳市中心。位置圖

載於附件  G。將藍隧道按計劃最快於 2021 年年底開通。惟鑑於

未能預計的事件，包括近月的新型冠狀病毒疫情，土木工程拓展

署會密切監察工程進度，評估事件對通車目標的影響。  
 
5. 現時《行車隧道 (政府 )條例》就政府隧道內的交通控制及

規管、此等隧道的管理和相關事宜作出規定。該等規定適用於所

有載於該條例附表  1 的政府隧道，不論其是否收費隧道。由於屯

赤隧道和將藍隧道將會通車，我們建議修訂《行車隧道 (政府 )條
例》附表  1，把該兩條新隧道包括在內，藉以把兩者納入現有政

府隧道的規管制度，確保兩者能妥善管理和營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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屯赤隧道及將藍隧道的不收隧道費安排  
 
6. 二零一九年《施政報告》已宣布，政府建議把屯赤隧道和

將藍隧道定為不收取隧道費的隧道，儘管政府原擬將兩者定為收

費隧道。《行車隧道 (政府 )規例》 (第 368A 章 )附表 2 訂明政府隧

道的隧道費。就兩條新隧道的不收取隧道費的安排，附表 2 無須

作出修訂。儘管如此，我們建議修訂附表  2，以訂明目前就其他

現有政府隧道 (包括不收費隧道 )須繳付的移走費 1和許可證費 2的

收費水平，將同樣適用於屯赤隧道和將藍隧道。  
 
准許獲許可的車輛在屯赤隧道的隧道區內運載危險品  
 
7. 鑑於屯赤隧道擬定為不收取隧道費的隧道，政府計劃把原

先預留作收費廣場的土地劃出部分，在短至中期內作專營巴士廠

及專營巴士停泊用地之用。儘管擬改作上述用途的土地將不再屬

於屯赤隧道隧道區的一部分，但運載柴油 (屬危險品 )以補充擬議

專營巴士廠的加油設施的車輛仍需駛經屯赤隧道隧道區內的露天

路段。為配合此等車輛的運作需要，我們建議修訂《行車隧道

(政府 )規例》第 11 條，准許某些領有運輸署署長所發許可證的車

輛在屯赤隧道的隧道區內運載柴油。如不修例，此等車輛便會違

反現行一般禁止運載危險品車輛駛經所有隧道或隧道區的規

定 3。  
 
豁免青嶼幹線和將軍澳隧道的收費  
 
8. 現時，凡駕車通過青嶼幹線或將軍澳隧道，均須分別按照

                                                 

1  根據《行車隧道 (政府 )規例》第 13 條，如車輛因在隧道內引起阻塞而被運輸署署長

或隧道經營人移走，運輸署署長可要求有關車輛的車主繳付該規例附表  2 指明的移

走費。各政府隧道的移走費款額視乎涉事車輛類別而定，由 140 元至 215 元不等。  
2  根據《行車隧道 (政府 )規例》第 14 條，車輛如闊度或長度超出限制、正拖曳着其他

車輛，或正牽拉着拖車而車輛及拖車的總長度超逾限制，則須領有運輸署署長發出

的許可證，方可駛過政府隧道。該規例更特別就海底隧道和東隧訂明，任何人如沒

有 運 輸 署 署 長 發 出 的 許 可 證 ， 不 得 在 隧 道 區 內 駕 駛 高 度 或 車 輪 負 荷 超 出 限 制 的 車

輛。獲發許可證時，須繳付該規例附表  2 指明的許可證費。不論車輛類別，各政府

隧道的許可證費現時一律為 82 元。  
3  根據《行車隧道 (政府 )規例》第 11 條，任何車輛如運載任何《危險品 (適用及豁免 )

規例》 (第 295A 章 )附表第 1、 2 及 5 類別所提述的貨品，一般會被禁止在任何隧道

內駕駛或停留。汽油和柴油均屬第 5 類危險品。該規例現時亦規定，上述禁止並不

適用於某些豁免情況，其一為「車輛在隧道內運載汽油，以補充加油設施，供與隧

道有關的當值車輛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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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馬管制區 (使用費、費用及收費 )規例》 (第  498A 章 )和《行車

隧道 (政府 )規例》繳付隧道費 (又稱使用費 ) 4。在青嶼幹線方面，

根據《青馬管制區 (使用費、費用及收費 )規例》的規定，逃避繳

付或少付使用費者，須繳交附加費；如以現金多付隧道費而擬申

請退款，則須繳交行政費用 5。此外，根據《道路交通 (公共服務

車輛 )規例》 (第 374D 章 )，乘客每次租用的士而車程涉及使用青

嶼幹線或將軍澳隧道，均須支付附加車費 6。  
 
9. 為了落實二零一九年《施政報告》所公布於屯赤隧道和將

藍隧道通車時分別豁免青嶼幹線及將軍澳隧道收費的措施，現建

議對法例作出以下修訂：  
 

(a) 廢除《青馬管制區 (使用費、費用及收費 )規例》內有關徵

收和收取使用費、附加費和行政費用的規定，使屯赤隧道

通車後，使用青嶼幹線的人士無須繳付該等使用費、附加

費或行政費用。至於《青馬管制區 (使用費、費用及收費 )
規例》附表 3、5 和 6 所分別訂明的押送或護送費用、許

可證費用和移走費，則繼續適用；  
(b) 廢除《行車隧道 (政府 )規例》附表  2 內有關將軍澳隧道的

提述及相關隧道費，使將藍隧道通車後，使用將軍澳隧道

的人士無須繳付該隧道費。該附表訂明的移走費和許可證

費則繼續適用；  
 
(c) 修訂《道路交通 (公共服務車輛 )規例》附表  5，致使在青

嶼幹線和將軍澳隧道不再收費後，乘客租用的士而車程涉

及使用該幹線或隧道時，無須支付附加車費；及  
 

                                                 

4 青 嶼 幹 線 現 時 的使 用費 於 《 青 馬 管 制區 (使用 費 、 費 用 及 收費 )規例 》 附 表 1 內 訂

明，由 10 元至 40 元不等，視乎車輛類別而定。將軍澳隧道的隧道費則於《行車隧

道 (政府 )規例》附表  2 內訂明，不論車輛類別，劃一收費 3 元。  
5 根據《青馬管制區 (使用費、費用及收費 )規例》附表 2，逃避繳付或少付使用費，須

繳交 170 元附加費；而根據該規例附表 4，以現金多付費用，須繳交 100 元行政費

用才可獲退款。  
6 《道路交通 (公共服務車輛 )規例》附表  5 訂明租用的士而車程涉及使用青嶼幹線或

各條政府隧道的附加車費。視乎車程的起點和終點，一般而言，租用的士而車程涉

及使用青嶼幹線，附加車費為每次 30 元；由馬灣往大嶼山／赤鱲角或由大嶼山／赤

鱲角往馬灣而取道青嶼幹線，附加車費則為每次 60 元。租用的士而車程涉及使用將

軍澳隧道的附加車費為每次 3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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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適當地廢除及修訂《青馬管制區 (一般 )規例》 (第 498B 章 )
內與青嶼幹線收取使用費或與其收費設施有關的條文 7。  

 
 
其他方案  
 
10. 我們必須修訂法例，以實施上述建議，除此之外，別無其

他方法。  
 
 
修訂公告和修訂規例  
 
《2020 年行車隧道 (政府 )條例 (修訂附表 1)公告》 (「《第  368 章
修訂公告》」 ) 
 
11. 《第 368 章修訂公告》第 3 條把屯赤隧道和將藍隧道加入

《行車隧道 (政府 )條例》附表  1，從而把兩條隧道納入該條例的

適用範圍。  
 
《 2020 年行車隧道 (政府 )(修訂 )規例》 (「《第  368A 章修訂規

例》」 ) 
 
12. 《第 368A 章修訂規例》的主要條文如下：  
 

(a) 第 3 條修訂《行車隧道 (政府 )規例》第 11 條，使獲得運輸

署署長批予許可的某些車輛可在屯赤隧道的隧道區內運載

柴油，以補充專營巴士的加油設施；  
 
(b) 第 4(1)條修訂《行車隧道 (政府 )規例》附表  2，讓使用將

軍澳隧道的人士免繳隧道費；以及  
 
(c) 第 4(2)至 4(5)條修訂《行車隧道 (政府 )規例》附表  2，為

使用屯赤隧道和將藍隧道的車輛，訂明移走費和許可證

費。  
 

                                                 

7  舉例來說，第 8 條提述收費亭的繳費路障桿，第 20 條提述自動收費設施。此外，還

有涉及收費區、自動繳費行車線及收費亭等的交通標誌和交通燈的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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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道路交通 (公共服務車輛 )(修訂 )規例》 (「《第 374D 章

修訂規例》」 ) 
 
13. 《第 374D 章修訂規例》第 3(1)條修訂《道路交通 (公共服

務車輛 )規例》附表  5 第 4(iii)項，使乘客無須再就每次租用的

士，而車程涉及使用將軍澳隧道支付附加車費。修訂規例第 3(2)
條廢除《道路交通 (公共服務車輛 )規例》附表  5 第 4(vi)、 (via)、
(viab)、 (viac)及 (viad)項，使乘客無須再就每次租用的士，而車程

涉及使用青嶼幹線支付附加車費。  
 
《2020 年青馬管制區 (使用費、費用及收費 )(修訂 )規例》 (「《第

498A 章修訂規例》」 ) 
 
14. 《第 498A 章修訂規例》廢除有關就使用青嶼幹線而訂定

和收取使用費、附加費和行政費用的規定。《青馬管制區 (使用

費、費用及收費 )規例》的名稱亦會予以修改，把「使用費」的

字眼刪去。  
 
《2020 年青馬管制區 (一般 )(修訂 )規例》 (「《第 498B 章修訂規

例》」 ) 
 
15. 《第 498B 章修訂規例》廢除《青馬管制區 (一般 )規例》

中有關收取使用費和收費設施的條文，並對《青馬管制區 (一般 )
規例》作出其他相關修訂。  
 
法例修訂的生效日期  
 
16. 考慮到上文第 3 及第 4 段所述屯赤隧道和將藍隧道的預計

通車時間，並根據過往新隧道通車的經驗，《第 368 章修訂公

告》和《第 368A 章修訂規例》中有關屯赤隧道的條文所作的法

例修訂，應於二零二零年年中左右生效，以預留足夠時間在隧道

通車前為其營運做妥必要的準備工作。至於有關將藍隧道的法例

修訂，局長會在臨近將藍隧道通車時，另藉公告指明生效日期。  
 
17. 豁免青嶼幹線和將軍澳隧道收費的安排，應分別當屯赤隧

道和將藍隧道通車，交通得以分流時，才付諸實行。由於屯赤隧

道的確實通車日期稍後始能確定，我們建議有關豁免青嶼幹線收

費的法例修訂 (即《第 498A 章修訂規例》、《第 498B 章修訂規

例》，以及《第 374D 章修訂規例》中有關青嶼幹線的部分 )，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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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得知屯赤隧道的確實通車日期後，自局長於憲報公告指定的日

期起實施。同樣地，有關豁免將軍澳隧道隧道費的法例修訂 (即
《第 368A 章修訂規例》和《第 374D 章修訂規例》兩者中有關

該隧道的部分 )，亦應在確定將藍隧道的確實通車日期後，藉局

長訂立的生效日期公告實施。  
 
 
立法程序時間表  
 
18. 立法程序時間表將如下：  
 

刊登憲報  二零二零年四月十七日  

提交立法會進行  
先訂立後審議程序  

二零二零年四月二十二日  

法例修訂生效  各相關文書指明的日期  

 
 
建議的影響  
 
19. 建議對經濟、家庭、財政及可持續發展的影響，載於附

件  H。建議符合《基本法》，包括有關人權的條文。建議對公務

員、環境、性別議題及生產力均沒有影響。有關修訂公告和修訂

規例不會影響《行車隧道 (政府 )條例》、《道路交通條例》、

《青馬管制區條例》，以及其附屬法例的現有約束力。  
 
 
公眾諮詢  
 
20. 當局於二零一九年十月二十五日向立法會交通事務委員會

簡介二零一九年《施政報告》所載有關交通運輸的措施。簡介內

容包括青嶼幹線和將軍澳隧道的豁免收費建議，以及把兩條新的

不收取隧道費的隧道 (即屯赤隧道和將藍隧道 )納入《行車隧道 (政
府 )條例》規管制度所需的法例修訂安排。委員對有關建議並無

異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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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傳安排  
 
21. 我們會安排發言人解答傳媒查詢。  
 

查詢  
 
22. 如對本參考資料摘要有任何查詢，請致電 3509 8192 與運

輸及房屋局首席助理秘書長 (運輸 )關如璧女士聯絡。  
 
 
 
運輸及房屋局  
二零二零年四月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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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H 
建議的影響  

 
對經濟的影響  
 
 擬議青嶼幹線、屯門 -赤鱲角隧道 (「屯赤隧道」)、將軍澳隧道

及將軍澳 -藍田隧道 (「將藍隧道」)的不收費安排將減低市民、公共

交通營辦商和運輸業界使用這些路段的費用。  
 
對家庭的影響  
 
2 .  屯赤隧道和將藍隧道分別為青嶼幹線及將軍澳隧道的替代

路線，其通車將有助紓緩青嶼幹線和將軍澳隧道在繁忙時段的交

通擠塞情況。隨著交通擠塞情況得以紓緩，行車時間應能縮減，讓

家人有更多相聚時間，故預期建議會對家庭 (尤其是那些居住於該

等路段鄰近地區的家庭 )帶來輕微的正面影響。  
 
對財政的影響  
 
3 .  為了與其他隧道和青嶼幹線的做法看齊，當局將於即將通

車的屯赤隧道和將藍隧道收取移走費或許可證費，但由於須繳付

這類費用的情況並不常見，其影響應十分輕微。  
 
4 .  另一方面，豁免青嶼幹線和將軍澳隧道收費後，每年因此而

失去的使用費／隧道費收入預計分別為 6.4  億元和 1 億元左右。

青嶼幹線、將軍澳隧道和兩條新隧道的管理、營運及維修營辦商的

費用估計約為每年 6.22 億元。現時，與青嶼幹線和將軍澳隧道有

關的管理、營運及維修費用，均從所得使用費／隧道費收入中扣

除。當豁免收費後，政府為這兩條現有道路／隧道所須支付的額外

經常開支估計約為每年 3.88 億元。兩條新隧道的管理、營運及維

修費用，則會包含在屯赤隧道和將藍隧道的經常開支內。  

對可持續發展的影響  
 
5 .  兩條不收取隧道費的新隧道通車，加上青嶼幹線和將軍澳

隧道豁免使用費／隧道費，或會令使用這些路段的車次增多。然

而，由於屯赤隧道和將藍隧道分別是青嶼幹線和將軍澳隧道的替

代路線，該兩條新隧道通車後，有助紓緩青嶼幹線和將軍澳隧道在

繁忙時段的交通擠塞情況。鑑於上文第一段所述對經濟的影響，建

議將有助香港的可持續發展。  
 

******************** 




